编号：kp2026002
协议书
甲方（购买方）：上海市青浦区科学技术协会
乙方（服务方）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关于印发<青浦区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青财采〔2019〕25 号）及青浦区科委科协《非政府采购项目管理试行办法》之规定，为保证所购项目的服务质量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项目内容
详见附件。
二、服务要求
1．乙方应保证服务项目的期限、质量、数量要求。如需调整，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。
2．乙方应保证服务项目执行人员数量和相应能力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3．乙方在服务项目实施中注意收集相关素材，包括但不限于活动签到、照片、视频、简讯等作为佐证材料。
4．服务项目执行结束后的1个月内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《项目结项报告》和相关佐证材料。纸质材料装订成册，视频等资料采用优盘存储。
三、费用及支付方式
1．服务项目费用总额为：人民币：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

          整）。 
2．支付方式：银行转账，分 两 期支付。
3．乙方接受服务项目费用的银行帐户：
开户银行：
开户人：
帐号：
4．支付日期：协议签订后的20日内，甲方支付第一期服务项目费用：人民币：      元（大写:         整）。项目结束后评估结果为通过的，20日内支付第二期服务项目费用：人民币：        元（大写:          整）。
四、协议期限与终止
1．本协议期限为：自签订之日起至    年  月  日止。
2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协议应当终止：
（1）协议期满，双方未续签的；
（2）乙方服务能力丧失，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；
（3）在履行协议过程中，发现乙方服务质量达不到本协议要求，不能实现协议目的的；
（4）法律规定的其他终止情形。
五、项目绩效评估
1．甲方对服务项目开展的监督、评估等相关工作，乙方应积极配合。评估结果作为确认本协议履行情况的重要依据。
2．服务项目末期费用应在项目评估结果出具后支付。
3．服务项目评估结果运用按《青浦区政府购买服务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和青浦区科委科协《非政府采购项目管理试行办法》执行。
六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、义务
1．甲方可以了解掌握服务项目工作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。
2．甲方可以要求乙方执行服务项目报告制度，乙方应予以配合。
3．为乙方在实施服务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支持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、义务
1．乙方有权取得协议约定的服务项目费用。
2．乙方应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协议约定的项目内容。
3．乙方不得将服务项目委托给第三人，否则甲方有权暂停履行或终止本协议。
4．乙方如有其它资金来源用于本项目的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报备。
5．乙方对涉及本项目的相关资料、信息，非经甲方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公开，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。
七、违约责任
1．乙方未按时、按质、按量等要求履行协议，应退回部分或全部服务项目费用。
2．甲方无故未按时足额支付服务项目费用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3．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，因乙方过失等原因造成损失的，应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。
八、其他
1．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可以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2．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两份，经甲、乙方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	甲方：
	上海市青浦区科学技术协会
	乙方：
	 

	
	（公  章）
	
	（公  章）

	地址：
	青浦区公园路80号
	地址：
	

	电话：
	021-69717441
	电话：
	 

	签约人：
	
	签约人：
	

	签约日期：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签约日期：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      　
采购响应文件格式要求及编排顺序
封面
材料目录
项目响应方案及报价明细；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正反面）；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如有）；
受委托人身份证明（如有，身份证正反面）；
供应商基本情况介绍（含承担类似项目经验）；
有效的单位登记证书（副本）复印件；
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注：采购响应文件应在封面、骑缝处加盖单位公章，并严格按以上内容及顺序统一编目录、页码装订。


